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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4-105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一、本次增资概述 

1、基本情况 

为把握行业发展机遇，落实公司发展战略，优化资本结构，北京大北农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北农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

安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农农牧”或“标的公司”）拟与合

肥市种业之都建设及科技强农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

资方”）签署《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增资协

议》”）。《增资协议》约定投资方向昌农农牧增资 3,000万元，其中新增注册

资本 1,524.07 万元，资本公积 1,475.93 万元，取得昌农农牧 4.76%的股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佑吉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佑吉畜牧”

或“控股股东”）持有昌农农牧 80.99%的股权，大佑吉畜牧及昌农农牧其他原

股东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昌农农牧注册资本由

30,481.40 万元增至 32,005.47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大佑吉畜牧持有昌农农牧股

份比例由 80.99%下降至 77.13%，昌农农牧仍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将继续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2、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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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1）公司全称：安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30,481.4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许成虎 

（4）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燎原路 51 号 

（5）经营范围：罐头食品、冷冻食品、肉食制品、饲料生产、加工、销售；

畜牧产品加工、销售；农作物、林木、花卉种植、销售；粮食购销；农业副产

品销售；畜禽养殖、良种繁育、销售；畜牧机械设备加工、销售；畜禽粪便处

理服务；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及相关技术的检测、推广；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

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7）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大佑吉畜牧 24,686.50 24,686.50 80.9887 

2 
宿州正思贸易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06.90 1,506.90 4.9437 

3 
宿州正知贸易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53.00 1,053.00 3.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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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4 许成虎 850.00 850.00 2.7886 

5 徐胜台 800.00 800.00 2.6246 

6 邱玉文 600.00 600.00 1.9684 

7 周广文 300.00 300.00 0.9842 

8 温春发 168.00 168.00 0.5512 

9 江厚记 160.00 160.00 0.5249 

10 夏仕超 130.00 130.00 0.4265 

11 李卫东 104.00 104.00 0.3412 

12 周师义 38.00 38.00 0.1247 

13 赵强 30.00 30.00 0.0984 

14 江绍文 30.00 30.00 0.0984 

15 陈兴亮 25.00 25.00 0.0820 

合计 30,481.40 30,481.40 100.00 

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大佑吉畜牧 24,686.50 77.1321 

2 
合肥市种业之都建设及科技强农发展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4.07 4.7619 

3 宿州正思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6.90 4.7083 

4 宿州正知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3.00 3.2901 

5 许成虎 850.00 2.6558 

6 徐胜台 800.00 2.4996 

7 邱玉文 600.00 1.8747 

8 周广文 300.00 0.9373 

9 温春发 168.00 0.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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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0 江厚记 160.00 0.4999 

11 夏仕超 130.00 0.4062 

12 李卫东 104.00 0.3249 

13 周师义 38.00 0.1187 

14 赵强 30.00 0.0937 

15 江绍文 30.00 0.0937 

16 陈兴亮 25.00 0.0781 

合计 32,005.47 100.0000 

（8）大佑吉畜牧及昌农农牧其他原股东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919.41 85,194.98 

负债总额 74,572.37 67,256.25 

净资产 15,347.04 17,938.73 

项目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9,054.67 27,691.46 

利润总额 -20,849.89 1,844.56 

净利润 -21,401.13 1,844.56 

注：昌农农牧 2023 年度财务数据经安徽淮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并出具皖淮会审字【2024】第 145 号审计报告。 

三、投资方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合肥市种业之都建设及科技强农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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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2MA8QANAW8N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23 年 4 月 12 日 

5、出资额：20,000 万元 

6、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双创中心大厦 14 楼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合肥市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50.00% 10,000.00 

合肥市乡村振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4.50% 4,900.00 

合肥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15.00% 3,000.00 

肥东县乡村振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 2,000.00 

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0.50% 100.00 

合计 100.00% 20,000.00 

11、投资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增资，投资方按照本次增资前昌农农牧整体估值 6

亿元，以 3,000.00 万元认购昌农农牧新增的注册资本 1,524.07 万元，剩余

1,475.93万元计入昌农农牧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投资方持有昌农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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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的股权。 

五、增资方案及协议主要条款 

1、签署主体： 

甲方：合肥市种业之都建设及科技强农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安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丙方 1：北京大佑吉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 2：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1 与丙方 2 合称“丙方” 

丁方 1-14：宿州正思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宿州正知贸易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许成虎、徐胜台、邱玉文、周广文、温春发、江厚记、夏仕超、

李卫东、周师义、赵强、江绍文、陈兴亮（以下合称“其他股东方”） 

2、增资事项 

2.1 各方同意，投资方以总额 3,000.00 万元投资标的公司，其中 1,524.07 万

元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剩余 1,475.93 万元进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以取得增资

完成后标的公司 4.76%的股权； 

2.2 投资方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1,524.07 万元，即注册资本

由原 30,481.40 万元增至 32,005.47 万元。 

3、关于同意签署《增资协议》，大北农集团已向投资方提交了符合法律法

规、其公司章程要求的董事会决议，且上述决议中已明确大北农集团同意就标

的公司在《增资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关支付回购价款义务、支付差额补足款义

务、费用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投资方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成就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

的账户一次性支付全部增资款项（即 3,000.00 万元）。 

5、针对本次增资，标的公司及丙方承诺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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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业绩要求。标的公司的合肥养殖户猪场数、合肥养殖户出栏生猪数在本

协议约定时点内达到一定标准且标的公司 2024 年-2028 年连续五个会计年度净

利润之和不低于 4 亿元。 

5.2 若（i）标的公司未完成协议约定的业绩要求中任一指标；和/或（ii）大

北农集团未自本次增资交割日起 5 年内完成以投资方满意之价格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方式收购投资方的股权份额。出现前述任一情形，投资方有权要求标的

公司按照年化 5.5%单利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份，大佑吉

畜牧和/或大北农集团为标的公司向投资方支付回购价款的义务向投资方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 

6、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方同意并自愿向大佑吉畜牧和/或大北农

集团所承担的上述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其中其他股东方按协议签署时其在标

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按比例为大佑吉畜牧和/或大北农集团所承担的上述担保责任

提供反担保。 

7、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依据本协议之约定支付损害

赔偿金外，还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8、《增资协议》自自然人签约方签字及非自然人签约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对公司的影响 

昌农农牧本次增资旨在进一步引进投资人，推动昌农农牧快速发展。大佑

吉畜牧本次放弃昌农农牧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是基于战略规划，并结合昌农农牧

补充流动资金与优化资本结构的综合考虑。本次增资完成后，昌农农牧仍为公

司间接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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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合肥市种业之都建设及科技强农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安

徽昌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0日 


